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校
學生服裝暨儀容審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1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1090072127A號函制定之。 

第2條 本校學生服裝暨儀容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服儀委員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二）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光）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審議。
   （三）學生鞋子及襪子款式、顏色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四）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及管教原則。
   （五）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服儀委員會置委員 11 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兼會議主席，並
       遴聘（派）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3 人、各年級導師代表計 3 人、教師代表 1 人、
       家長代表 1 人及學生代表 3 人組成之。 委員因故出缺時，校長依第一項規定 
       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四條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持會議。 

第五條 服儀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服儀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行之。

第六條 服儀委員會每學年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相關討論提案，提案單位應於會議召開前，依案由、說明及相關資料提供學務處
       彙整。

第八條 服儀委員會審議服裝儀容規定及服裝樣式修訂時，應通知提案單位(人)到場說
       明；必要時並得經服儀委員會決議邀請服裝廠商、社會公正人士或有關機關（構）
       指派人員到場提供意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嘉義市立玉山國中學生服裝儀容須知
112.01.19 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 服儀穿著規定：

1、 服裝：

(一)夏季服裝

          白色短袖上衣、藍短褲(繫皮帶)、藍短百摺裙(繫皮帶)、學校夏季運動制服、球鞋

(二)冬季服裝
          藍色夾克外套、白色長袖上衣、藍長褲(繫皮帶)、學校冬季運動制服、球鞋。
2、 服儀穿著要領：

1、 學生進入校園(含假日期間返校學習)一律穿著制服或體育服。建議準備二套以上服裝，可每日替換。
2、 穿著冬季制服時，上衣下擺，一律紮入裙內、褲內，繫皮帶，不得外放。

3、 上體育課時，一律穿著體育服。
4、 手部得佩戴手錶、佛珠等。不可戴舌環、耳環、手飾、腳鍊，指甲應定期清理剪短，長度不過指尖，並不可塗指甲油。

5、 頸部得佩戴平安符、十字架等宗教物品，惟以不露出衣領為原則。

6、 學生可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校服內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Ｔ、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
7、 如遇天雨時，以雨勢大小為量，雨勢大時准著涼鞋入校，惟至校後應更換運動鞋，不得著涼鞋在校內活動。
8、 結業式、始業式當天全校統一穿著制服。
3、 繡學號規定：

1、 繡在左胸口，校名在上、學號在下。

2、 制服：

1. 白上衣：於左胸口袋上方繡上『玉山國中』字樣及學號，顏色為紅色。

2. 藍色夾克外套：於左胸口繡上『玉山國中』字樣及學號，顏色為黃色。

3、 體育服：

1. 運動上衣：於左胸口繡上學號，顏色為紅色。

2. 運動外套：於左胸口繡上學號，顏色為黃色。
4、 服裝儀容檢查：

1、 定期檢查：開學後每月初檢查一次，不合格者一律限期改進。

2、 不定期檢查：全校教師均具有糾正學生服儀不整之責任及義務。

5、 獎勵：各班導師得視班上學生服裝儀容整齊堪為全班楷模者，提報記嘉獎一次，並公開   

      表揚。
6、 本辦法經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